
      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青創培力輔導計畫   114.1.24 修正 

一、計畫目的 

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為實質鼓勵各大專院校育成單位、強化青年創業能量，以及加

強團隊培育，進行全方位青創培力輔導。 

 

二、申請對象 

設有育成單位之北區公私立大專校院，包括「各校育成單位培育之青創團隊」、

「進駐各校育成單位之創業團隊」及「經各校育成單位認定有創業輔導需求之

學生」。 

 

三、顧問認定範圍 

（一）新北市政府青年局提供之「新北市青創顧問輔導團」清單內之顧問。 

（二）北區大專院校育成單位於本計畫期間自行接洽之顧問。 

（三）北區大專院校育成單位舉辦講座之講師，及創業團隊競賽講評之評審。 

 

四、計畫內容 

各校育成中心扶植之創業團隊或推薦學生團隊於 114 年 2 月 3 日至 11 月 30

日期間完成線上或實體之青創顧問輔導、參加各大學育成辦理之創業講座、創

業團隊競賽之講評。 



五、核銷金額 

（一）每校於計劃期間內申請總額度以新臺幣(以下同)3 萬元為上限。 

（二）顧問輔導：每位顧問每次(1 小時以上)輔導費用最高 2,000 元整，由學校

認定之團隊及顧問皆可重複申請。 

（三）課程講座：講師出席每次每人講授(1 小時以上)最高 2,000 元整，講師及

不同講座可重複申請。 

（四）競賽講評：創業競賽評審出席每場競賽(1 小時以上)，每位評審於一次競

賽講評最高 2,000 元整，評審於不同活動可重複申請。 

（五）上述顧問輔導、講師及評審重複申請的部份由各大學育成中心認定。 

六、申請及撥款方式 

(一)民國 114 年 2 月 3 日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間進行線上或實體方式之顧問輔

導、講座及競賽講評皆屬可申請範圍。 

(二)核銷時間： 

 執行期間 送件時間 金額核發時間 

第一階段 2 月 3 日~6 月 30 日 6 月 30 日前 7 月 31 日以前 

第二階段 6 月 21 日~11 月 30 日 11 月 30 日前 12 月 31 日以前 

 

 

 



(三)撥款方式： 

1. 顧問輔導：請檢附歷次輔導記錄（含顧問入鏡照片二張）、顧問（講師、評

審）領據、顧問存摺影本黏貼頁。 

2. 講座及創業團隊競賽:請檢附歷次講座(競賽)紀錄（含講座及講評流程配當

表、講座及競賽海報、活動照片）、顧問（講師、評審）領據、講師（評審）存

褶影本黏貼頁。 

3. 以上由校方先行墊付者，除檢附上述文件外請另檢附學校存褶黏貼頁（不需

檢附顧問（講師、評審）存褶影本）。 

4. 由校方育成單位負責窗口，於各階段指定核銷時間統一將應備文件，郵寄至

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創業資源科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6 號 3 樓)完成申請

程序。 

七、服務窗口 

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青創專案小組  

Tel：（02）2957-8510  #113 吳先生 

Mail：AS8428@ntpc.gov.tw 

 

八、注意事項 

1. 「顧問（講師、評審）領據」係團隊接受顧問輔導時由顧問本人完成填寫親

簽。 

mailto:AS8428@ntpc.gov.tw


2. 「學校領據」係學校彙整完成各團隊輔導紀錄及顧問領據後向本局申請前，

由學校代表填製乙份。 

3. 學校提交之申請文件請依照本計畫提供之附件格式逐項填寫完成，倘若申請

文件填寫未完整或不符合資格者，本局將予以退還請貴校補件或是不予核定該

案輔導費用。 

九、檢附文件 

 

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青創培力顧問輔導計畫雲端資料夾 

 

內含文件清單： 

1.輔導紀錄（.docx） 

2.講座(競賽)紀錄（.docx） 

3.顧問（講師、評審）領據（.docx）/（.pdf） 

4.學校領據（.docx）/（.pdf） 

5.存褶黏貼頁（.docx）/（.pdf） 


